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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總說明 

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之

努力及與總量管制絕對減量精神接軌，並持續符合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

碳目標，擴大事業投入減量工作之獎勵誘因，爰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第十七條授權，擬具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茲作為符合效能

標準予以獎勵之依據，其要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效能標準計算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本標準施行日。（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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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對象，為依本法第

十六條第一項公告之第一批應盤查登

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效能

標準獎勵額度首次申請年度前三年之

全廠（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平均達

二點五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 

一、適用對象。 

二、本標準適用對象係以未來總量管制納

管對象為主，以全廠（場）溫室氣體

盤查年排放量達二點五萬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者為門檻值，其連續三年平均

排放量之計算不含獎勵申請年度。 

第三條 效能標準計算應包含全廠

（場）設施、產品、用料、產出、消

耗之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單位為二

氧化碳當量（CO2e）。 

申請效能標準獎勵額度者應依下

列規定計算效能標準： 

一、 排放源任連續二年之排放量

差異小於或等於百分之十

者，效能標準為申請年度前

三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算數

平均值。 

二、 排放源任連續二年之排放量

差異大於百分之十者，效能

標準為申請年度前三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最低值。 

三、 同一排放源再次申請時，以

該排放源前次申請通過年度

之年排放量為效能標準。 

前項排放量差異= 
(𝐴−𝐵)

𝐵
× 100% 

其中： 

A：第 N-1年排放量、第 N-2年排放量 

B：第 N-2年排放量、第 N-3年排放量 

N：申請年度 

一、效能標準計算方式，依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採

全廠（場）計算範疇邊界。 

二、考量排放源操作會因產業實際狀況而

有所變動，故針對排放源年排放量差

異小於或等於百分之十者，訂定其效

能標準為申請年度前連續三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之算數平均值，排放量差異

大於百分之十者，以前三年內排放量

之最低值為基準。 

三、為促進排放源持續進行排放減量，同

一排放源再次申請獎勵額度時，以全

廠（場）總排放量逐年降低為效能標

準。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